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江南院区户外导视系统制作安装项目招标文件
一、招标目的：我院江南院区现已建设成型，为方便引导群众就医，医院特采用院内招标的方式，确定在户外环境安装导视系统的合作单位，邀请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参加招标。
二、项目名称：重医附二院江南院区户外导视系统制作安装工程
三、安装地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江南院区(天文大道288号)
四、报价和质保金要求：
1、报价必须为每个项目的包干单价（含深化设计、制作、包装运输、安装、税费和垃圾清运等）。
2、招标人签字验收合格后，中标公司向医院支付货款总金额5%的质保金，约半年内医院向中标公司付全款，质保期满后如售后良好，医院向中标公司全额返还质保金。
五、项目内容：
按照 《重医附二院江南院区户外导视系统设计方案施工图纸》中既定的规格及尺寸等参数进行制作安装，设计方案施工图纸在报名成功后另行通知。现有设计方案版权为重医附二院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六、投标人资格要求和注意事项
（一）设计制作要求：
1、设计经验丰富，具备根据我院要求和实地环境深化、修改设计方案的能力，且设计不再另行收费。
2、符合重医附二院整体的功能要求和VI设计要求。
3、材质须严格按照参数要求，美观、耐用；制作工艺精美，安装无安全隐患。
（二）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设计制作安装标及维修维护识标牌的资格；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证明材料）
2、在重庆主城有独立的制作工厂，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售后服务能力。（提供证明材料）
3、2015年1月1日至今具有两家以上三甲医院整体导视系统设计或制作安装经验。（提供合同证明）
4、本项目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联合体申请人；招标代表不是法人代表，须持有《法人代表授权书》。
（三）售后服务要求：
1、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全新产品，具有完善的后期维护服务保障体系。中标人须在规定时间内保证服务安装到位。如有违约，招标人有权终止协议并停止付款。
2、制作安装的标识标牌须有5年保质期，在质保期内，与质保和维修相关的所有费用由中标公司承担；质保期满后，中标公司需履行售后维修服务义务。接到我院电话后应当天到达现场查看，原则上应在3天内处理完成。
（四）样品要求：
1、投标人须提供施工图纸中“精神堡垒”、“风向标”样品各1套（样品长度按比例缩小到1m以内）并在样品上贴上投标商名称。
2、资质通过初审合格后的投标人需在招标当日现场提供样品。
3、我院将对第一中标人候选人的样品进行封存，作为我院验收中标人提交合同货物的依据。
[bookmark: _GoBack]4、未中标的投标人所递交的样品在项目结果公告后，由投标单位自行收回。
（五）其他注意事项：
1、涉及到夜间需发光的项目，需满足使用需求，保证其功能性及安全性，辅助配置设备需包括但不限于漏保空开、时空器、交流接触器、大小型电箱、各类电线、各类线管等。以发光字能够通电亮灯为验收合格标准。
2、投标人需清楚了解招标项目导视标牌的制作标准及参数要求，对工程中涉及到的电源走线、管路预埋、施工环境、施工条件、设备安装等，可根据需要自行勘察现场。 
3、招标人在踏勘现场中介绍的工程场地和相关的施工环境及情况，供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参考，招标人不对投标人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4、投标人踏勘现场产生的所有费用及由于投标人自身行为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投标人负责。
5、确定中标人后，招标方有权对招标项目的规格、数量、安装位置等进行调整。中标人负责免费送货、安装、调试，并负责安装及供卸货安装过程中人员和设备的安全责任。 
6、中标人在施工安装过程中，应爱护招标方的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安装完成后，必须按招标方要求对现有草坪、花木及设施管道等进行复原，费用自理。
         重医附二院设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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